包府办发〔2019〕77号

包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bookmark: _GoBack]关于印发包头市支持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

各旗、县、区人民政府，稀土高新区管委会，市直有关部门、单位，中直、区直企事业单位：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包头市支持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发展的若干措施》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2019年12月13日
（此件公开发布）

包头市支持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发展的若干措施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9〕5号）、《包头市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实施办法》（包府发〔2016〕95号），推动形成以社会力量为主体的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多元供给格局，满足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结合《民政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五批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申报工作的通知》（民办函〔2019〕126号）和我市实际，按照政府引导、社会参与，补齐短板、统筹发展，改革创新、提质增效的原则，优化发展环境，丰富供给主体，制定本措施。
一、加大资金支持力度
从自治区返还盟市的福彩公益金中，每年安排不低于1000万元（包含在彩票公益金55%用于支持发展养老服务资金中）的资金，用于支持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
（一）实行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补贴。全市每新建成一个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等养老服务设施，可享受一次性建设补贴10万元，用于房屋装修或购置设施设备。
（二）实行床位运营补贴。社区嵌入式微型养老院（集居家、社区、机构养老为一体的综合体）收住的老人，除享受自治区养老机构的床位运营补贴外，同时享受市本级养老机构床位运营补贴。
（三）实行家庭护理型养老床位综合运营补贴。养老机构、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机构上门服务困难家庭中度失能、重度失能失智老人，可比照入住养老机构老人享受市本级的养老机构床位运营补贴。
（四）实行老年人供餐补贴。面向本市户籍60周岁以上的城乡特困人员、重度失能失智、中度失能失智、失独、空巢（留守）、低保及低保边缘、百岁等老年人给予助餐补贴，每天补助一餐，每餐补助3元，每个供餐点结合年度考评结果每年最高补贴不超过20万元。
（五）建立褒扬机制。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由第三方社会组织每年对提供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的机构、社会组织进行评估。对服务质量评优的居家和社区养老机构、社会组织，给予1—5万元的奖励。
（六）支持居家养老服务平台建设。每年给予“12349”便民为老服务平台200万元的补贴。
（七）实行岗位津贴补贴。对各类养老服务机构中已取得初级、中级、高级职业资格证书且从事护理工作两年以上的养老护理员，每人每月分别给予100元、300元和500元的特殊岗位津贴，由各地区财政负担。
二、落实土地税费优惠政策
（一）社会力量办非营利性居家和社区养老机构可以享受与公办养老机构相同的土地使用政策，未经依法批准，不得改变土地用途、出租及转让。
（二）开展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的场所由辖区政府（管委会）无偿提供的方式，保障养老服务设施供给，民政部门负责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用房的调配。鼓励养老机构、社会组织和物业等企业运营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场所，在全市推广青山区“老少乐园”社区养老服务模式。
（三）为提供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的机构、社会组织或企业依法给予税费优惠政策，运营场所用电、水、热、燃气按居民生活类价格执行。
三、提升养老服务质量
（一）拓展“12349”便民为老综合服务功能，加大智能养老服务产品和技术的应用，为老年人提供“菜单式”养老服务。
（二）推进养老服务标准化、规范化，建立养老服务质量标准体系，提升养老服务水平。
（三）鼓励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机构、社会组织举办医疗机构和内设医务室，对符合医保相关规定的，纳入医保定点协议管理范围。
（四）开展农村居家及社区养老服务，巩固家庭养老和互助幸福院养老功能，广泛发展互助式养老服务，推进特困供养机构（敬老院）增加日托及上门服务功能，重点满足经济困难家庭的失能失智、失独、空巢（留守）、高龄等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
（五）为全市养老护理人员、失能家庭成员提供免费技能培训。开展养老服务职业技能竞赛、“鹿城最美养老护理员”和社工志愿者评比表彰活动。

